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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年 6 月份地政法令月報目錄 

一、  地政法規 

‧都市計劃樁測定及管理辦法（市公報六三夏六三期）（63FADZ01）．．．．1 

二、  地政分類法令 

（一）  地政機關法規（缺） 

（二）  地權法令（缺） 

（三）  地籍法令 

‧關於市民李○俊申請本市蓬萊段三○五—一七地號土地上○○路一

○二巷五號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疑義（63FBCA02）．．．．．14 

‧有關原領建築物使用執照所記載門牌號，嗣後經改編者，憑戶政事

務所發給門牌改編，證明書逕行辦理（63FBCA03）．．．．．．14 

‧有關市議會建議實施都市計劃範團內，依法核發使用執照之建物辦

理第一次登記時，請免予公告案（63FBCA04）．．．．．．．．14 

‧ 修 訂 「 臺 北 市 辦 理 不 動 產 移 轉 監 證 應 繳 驗 文 件 明 細 表 」

（63FBCB05）．．．．．．．．．．．．．．．．．．．．．．14 

‧內政部核釋聯合財產中非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而以妻名義登

記之不動產變更為夫名義以更名登記方式辦理登記（市公報六三夏

五七）（63FBCE06）．．．．．．．．．．．．．．．．．．．．17 

‧關於本市原登記臺灣省前公產管理處管理之省有房地，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案（63FBCE07）．．．．．．．．．．．．．．．．．．17 

‧行政院函示「軍事機關歷年價購、征收撥用土地辦理登記簡化規定」

之適用期限准延長四個月，至本年九月底止（63FBCZ08）．．．17 

‧以價值顯著不相符之財產為交換，其差額部份，應由以高價財產換

取低價財產之人，依法課征贈與稅（63FBCZ09）．．．．．．．17 

（四）  地用法令 

‧內政部核釋有關都市計劃範圍內編為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出租耕地收同使用案（63FBDA10）．．．．．．．．．．．．．18 

‧內政部核釋核發自耕能力證明疑案（63FBDA11）．．．．．．．18 

（五）  地價及土地稅法令 

‧關於本市建成段一小段二三八地號與同段三小段一—一二、一—二

四地號土地現值申報（63FBFB12）．．．．．．．．．．．．．18 

（六）  征收及征用法令（缺） 

三、  臺灣省地政法令 

‧內政部釋復土地登記案件駁同時所附之委託書應與登記申請書一併抽存俾

資查考（省公報六三夏五六期）（63FCBZ13）．．．．．．．．．．．19 

‧財政部釋復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北縣天主教安老會所有供建造房舍用地，應

依法課征田賦（省公報六三夏七一期）（63FCEZ14）．．．．．．．．．19 

‧本省農地重劃區農田希依照「實施都市計劃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規

定實施建築管理（省公報六三夏七二期）（63FCDZ15）．．．．．．．．20 

四、  一般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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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法規 

農會法（市公報六三夏六二期） 

（二）  一般行政 

轉頒「檢討省市政府應報院法規範圍會商紀錄」（市公報六三夏五○

期） 

修正「臺北市政府各機關預算執行辦法」（市公報六三夏五五期） 

轉頒「行政機關推行四大公開實施綱領」暨本府有關補充規定（市公

報六三夏五五期） 

本（六十三）年上半年夜間臨時集合（夜間辦公）停辦一次（市公報

六三夏五九期） 

本府輔助公務員購置住宅貸款六十四年度補充規定事項（市公報六三

夏六四期） 

全國永久性建築物所刻紀念石碑其時間應書中華民國不宜簡寫民國

（市公報六三夏七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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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頒「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 
臺北市政府函本府所屬各機關                63.6.22 府秘法字第三○五七二號 

說明： 

一、  依據內政部六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臺內營字第五八三四八六號函（同時發布施

行）辦理。 

二、  抄發上開辦法一份。 

都市計畫椿測定及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辦法依都市計劃法第二十三條訂定。 

第  二  條：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縣轄市公所，應於主要計晝或細部計晝

核定發布實施後一年內，將主要道路中心樁測釘完竣，並依細部計

晝，完成釘樁測量，豎立樁誌，計算座標，辦理地籍分割測量，將道

路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測繪於地籍圖上以供

公眾閱覽或申請謄本之用。 

第  三  條：都市計畫樁之種類如下： 

一、  都市計畫範圍界樁：豎立於都市計畫範圍邊界之樁。 

二、  道路中心樁：豎立於道路中心之樁。 

三、  公共設施保留地界樁：豎立於公共設施保留地邊界之椿。 

四、  土地使用分區界樁：豎立於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土地使用

分區邊界之樁。 

五、  虛樁：因地形地物等阻礙，無法於實地豎立之樁。 

六、  副樁：在虛樁附近適當地點.另行設置以指示虛樁位置之樁。 

七、  測量基點樁：已知三角點、導線點、水準點等橋。 

第  四  條  測量作業所採用之單位如下： 

一、  長度：公尺。 

二、  高度：公尺。 

三、  角度：採用三百六十度制。 

四、  座標：採用臺灣地籍三角點座標系統。 

第  五  條：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縣轄市公所，應於都市計畫樁測釘完竣

後三十天內，將樁位、樁號標明於都市計畫圖上，公告三十天，並將

公告地點及日期登報周知。 

第  六  條：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

向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縣轄市公所繳納複測費用，申請

複測，其中請書式如附表（一）。 

前項複測費用標準，由省、直轄市政府訂定之 

第  七  條：各級政府、鄉、鎮、縣轄市公所對前條土地權利關係人之申請，應會

同原測釘單位，並通知申請複測人，及相鄰有關土地權利關係人，前

往實地複測。前項複測如無錯誤者，應將複測結果，書面通知申請人。 

如確有錯誤者，即予更正，所繳複測費無息退還。 

第  八  條：土地權利關係人對複測結果，如仍有異議，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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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以書面檢同複測結果向該管上級政府，申請再行複測，再行

複測費用之負擔，依前條之規定辦理。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

不得再提異議。 

第  九  條：都市計晝樁位依第五條公告後，原測釘單位如發現錯誤，應將錯誤情

形及原因，報請上級政府核備後，即予更正，並重行辦理公告。 

第二章 控制點測量 

第  十  條：都市計晝樁測量，均須先作適當之控制點測量，其作業程序，為依次

實施三角測量、幹導線測量、支導線測量及交會點測量等。但得視實

際情況，採用全部或部分程序，使各控制點均勻分布，並能控制整個

都市計晝地區為原則。 

第 十一 條：三角測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工務（或建設）單位應協調地政單位，提供地籍三角點至少三點，

經檢測與原地籍成果比較，各夾角差在四十秒以內者為合格，如

其誤差超出上開限制，又無其他適當已知點時得由兩單位協商解

決，或放寬其限制。 

二、  三角控制點以採用四邊形鎖或中心點多邊形網，對向觀測為原

則；三角補點以採用單三角形對向觀測為原則，必要時得採用前

方交會法、後方交會法或二點法等測定之，但應增加另一條件觀

測，以資檢校或取平均值。 

三、  三角形內角以不小於三○度，不大一二○度為原則，採用五秒讀

經緯儀至少觀測三測精，每測回與其中數差不得超過一○秒，三

角形閉合差不得超過二○秒，如經緯儀讀數回度較遜者應增加其

測回。 

第 十二 條：幹導線測量應自一已知三角點起，閉塞於另一已知三角點或本點或幹

導線點，使用鋼捲尺或經檢定合格之竹尺，往返量距二次，取其平均

值，或以一公分讀光波測距儀量距，以一○秒讀經緯儀測角。水平角

觀測至少二測回，測回間誤差不得超過二○秒，方位角閉塞差不得超

過 30 ，N 為導線點數，邊長不小於五○公尺，導線點數不得超過

四○點位置閉塞差不得超過導線總邊長之三千分之一。 

缺乏三角控制點地區，幹導線點得為另一導線之已知點，但僅以擴張

一次為限。 

第 十三 條：支導線測量應自三角點或幹導線點起，閉合於另一三角默或另一幹導

線點。導線點數不得超過三十點，量距使用光波測距儀測讀，或用鋼

捲尺或經檢定合格之竹尺、實量二次取其平均值，測角使用一○秒讀

經緯儀，水平角觀測至少二測回，測回間誤差不得超過二○秒，方位

角閉塞差不得超過 40 ，N 為導線位置閉塞差不得超過導線總邊長

之二千分之一。 

第 十四 條：前兩條導線測量，儘可能利用都市計畫樁位為導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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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樁位測定 

第 十五 條：都市計畫樁位之選位應依下列規定，先在圖上加以選定。 

一、  都市計晝範圍樁之選位： 

（一）  邊界轉折點。 

（二）  邊界與道路邊線，或另一公共設施保留地界線之交點。 

（三）  直線距離過長時，在其經過之山脊、山坳及明顯而重要之

地物處。 

（四）  河川、排水溝等邊樁，除與其他之邊界交點釘樁外，其餘

邊界樁可予免釘。 

二、  道路中心樁之選位：選取道路中心線之交點及其起迄點。若兩交

點間之距離過長，或因地形變化，兩交點不能通視時，可視實際

需要，在中間加設中心樁。 

曲線道路先在圖上判別曲線性質，選定曲線之起點，終點。並繪

切線求其交點，量曲線半徑，切線或矢距概值，註記於圖上，作

為實地測釘時參考。 

三、  公共設施保留地界樁及土地使用分區界樁之選位： 

（一）  邊界轉折點。 

（二）  邊界與道路邊線，或另一公共設施保留地界線之交點。 

（三）  直線距離過長時，在其經過之山脊、山坳及明顯而重要之

地物處。 

（四）  彎曲處按照單曲線選定相關樁位，但保護區邊椿以採用折

線為原則，惟兩折點間弦線至弧線之最大垂距不得大於三公

尺。 

（五）  道路交叉口截角，依照截角標準，於指定建築線時測定之，

另設樁。 

（六）  鄰接道路之邊樁，除交界樁外，沿道路之邊樁免釘。 

（七）  道路兩傍對稱之使用分區，其界樁可予見釘。但應於道路

中心線上加釘副樁。 

（八）  河川、綠地、排水溝等邊樁，除與其他之邊界交點釘樁外，

其餘邊界樁可見釘。 

第 十六 條：都市計晝樁位選定後，應依下列原則作有系統之編號，並儘可能與導

線點之編號相配合。 

一、  鄉街及鎮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與界樁，分別採用全區統一編號。 

二、  市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與界樁，應分別採用分區統一編號。 

三、  編號順序：縱向自上至下，橫向自左至右，環狀順時針方向編號。 

第 十七 條：都市計晝樁實地定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依據圖上選定之樁位及其有關之主要地形地物，測定地上樁位，

並檢驗其相關樁位作適當調整，使其誤差減至最小。 

二、  樁位附近缺少可資參考之地形地物時，可先在圖上量取重要樁位

座標值，依據已知點測定其實地位置，然後據以推算其他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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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路中心樁，以採用相交道路中心線之交會點定位為原則，如不

同方向之交會點，在兩點以上，彼此之距離在三十公分以內者，

取其平均值。 

道路為單曲線者，根據兩條道路中心線之交角，推算切線、曲線、

矢距等長度，據以測定曲線之起點、中點、終點及切線交叉點等

樁位。曲線過短時，中點椿可酌量免釘。 

道路為複曲線、反曲線、和緩曲線之設計者，得分別依照各種曲

線之特性，測定曲線之起點、中點、共切點、終點、及切線交叉

點等。 

四、  公共設施保留地或分區使用邊界已設置團牆等固定物者，其邊樁

可設置於其邊線延長線上或其與鄰近道路中心線之交黜上，或其

圍牆外側二○公分處。河流、排水溝及綠地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等邊界樁，應在其交界默及轉折點處設樁，曲線部分按照單曲線

之作業法測釘。 

五、  因建築物、池塘、橋涵、溝渠等地形地物之阻礙，無法在實地豎

立永久樁位者，得在適當位置處，設置副樁，該副樁以能與原樁

位及其相關之樁位在同一直上為原則。 

第 十八 條：都市計畫樁位，均須測定其座標並得視實際情形，採用下列方法之一

辦理之： 

一、  導線法：與第十三條規定之支導線測量同。 

二、  交會法：以三角點或幹導線點為已知點，但須有多餘觀測值以供

檢校，並取其平均值，其觀測誤差限制同支導線測量。 

三、  引點法：與測站距離以不超過一○○公尺，且每次以引測一點為

原則。其測角量距規定同支導線測量。 

虛樁之樁位，應依據都市計畫圖，以其相關之樁位為已知點推算其座

標。 

第四章 埋樁與管理 

第 十九 條：都市計晝樁之形式、規格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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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都市計晝樁之埋設依下列之規定： 

一、  定位：挖坑前應先檢查樁位有無異動，是否正確，否則應重新測

定，次在樁之垂直方向設置經緯儀或十字樁，以交會法對準樁之

中心，然後固定經緯儀方向線或十字樁之交會線，以為標定樁位

之依據。 

二、  挖坑：以樁位為中心開挖四二公分方形坑，共深度為六十二公

分，如椿頂霧出地面十公分者，於底層舖大卵石十六公分，然後

灌以 1：3：6 混凝土八公分，搗實之。 

三、  埋設：將樁安放坑內，以經緯儀或十字樁校正樁位後固定之，次

將 1：3：6 混凝土，沿樁之四周灌至坑深 1/2 時校正樁位，使其

準確正直，然後再用混凝土將坑填平。在現有道路中樁頂鐵蓋宜

與路面平，其餘地區以露出地面十公分為原則。埋設完竣後，再

檢查樁位中心，其誤差應在五公厘以內。 

道路中心樁及其交點樁（IP）埋設在現有道路上時，為避免損壞及妨

礙交通，應於格頂之上加設鑄鐵護蓋。 

第二十一條：都市計畫樁之管理與維護規定如下： 

一、  都市計畫樁豎立完竣後，應由所在地之工務（建設）單位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負責管理與維護，並定期實地查對。 

二、  因公務或建設需要移動都市計畫樁位時，應由該施工單位先行洽

請管理單位同意後，方得為之。於公務完竣後，應按照埋格規定

恢復原位並請管理單位檢驗。 

三、  如有私自移動或損毀都市計畫樁者，理管單位應加勸阻。如勸阻

無效而造成之損失應照「測量標設置保護條例」 （附錄一）之規

定，送請有離機關處理。 

第五章 成果整理 

第二十二條都市計畫樁之測量紀錄規定如下： 

一、  三角測量：包括三角點略圖、既知三角點檢測紀錄、已知點座標

反算邊角，驗算成果，補設三角點觀測紀錄，平差計算及座標計

算等紀錄，應順序裝訂成冊。 

二、  導線測量：包括導線圖、邊角觀測紀錄、導線計算及座標成果表

等應順序裝訂成腓。 

三、  樁位聯測：包括樁位導線圖、邊角觀測紀錄、導線計算及座標成

果表等，應順序裝訂成冊。 

第二十三條：都市計畫樁位座標表規定如下： 

一、  記載內容：包括樁號、樁別、縱座標、橫座標、埋樁時地類別等，

用透明紙單面製印，俾便填寫、複製，其格式如表（二）。 

二、  填寫：依道路中心樁、界樁分別按樁號順序用黑色筆填寫，如其

樁位有特殊意義或特殊情形者，應在備註欄加以附註。 

三、  說明：表之前一頁應說明本表之內容，如採用地籍三角點之名稱、

座標、及各種樁之編號數量等，以及使用時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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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都市計畫樁位圖規定如下： 

一、  比例尺：採用原都市計畫圖之比例尺為原則，必要時得依實際需

要伸縮之。 

二、  展繪：依據樁位座標展繪於透明紙上，並註記樁號及聯繪道路中

心線或界線，聯線之上方註距離至公分，下方註方角至十秒。除

道路邊線以鉛筆描繪為原則外，餘均採用黑筆描繪。 

三、  樁位符號：○示道路中心樁，●示界樁，⊕示副樁。 

四、  註記：樁位圖應註記之要項如下： 

（一）  圖名：○○都市計畫樁位圖，以書於圖幅之上方為原則。 

（二）  比例尺：註於圖廓內適當處。 

（三）  座標格：圖廓四邊之內以繪一公分長座標線為原則，圖廓

外註座標值。 

（四）  曲線要素：道路曲線要素列表繪於圖廓內為原則。 

（五）  製圖時間：測量製圖年月註記於圖廓外下上方為原則。 

（六）  製圖機構：測量製圖機構註記於圖廓外右下方為原則（如

圖一）。 

第二十五條：都市計畫樁位指示圖規定如下： 

一、  用途：凡容易損毀或特別重要之樁位，應加繪指示圖，以指示其

樁位。 

二、  圖式：依幾何原理，利用樁位之關係位置如方向距離等，測定其

位置，如圖（二）。 

第六章 檢測標準 

第二十六條：三角點檢測規定如下： 

一、  已知三角點檢測：已知三角形檢測夾角與由已知點反算所得之夾

角比較，各夾角之較差應在四十秒以內或檢測一夾角其較差應在

四十秒以內，並經三角系或導線閉合於另一已知三角點，其閉合

差應在四千分之一以內。 

二、  新設三角點檢測：檢測水平角與原成果比較，其較差應各在四十

秒以內。 

第二十七條：導線檢測規定如下： 

一、  水平角檢測：導線夾角觀測縱轉前後之平均值，與原成果之較差，

應在四十秒以內。 

二、  距離檢測：導線兩點間之量距，與原成果比較應在二千分之一以

內。 

第二十八條：樁位檢測規定如下： 

一、  依據計畫圖上樁位與其附近主要地形地物之相關位置核對實地上

之相應位置，二者應該相符，如部分校對不符，其較差未超出圖

上○.五公厘者視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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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實地樁位，利用鄰近道路中心樁或界樁檢測其相關之距離與

角度，其角度誤差在六十秒以內，距離誤差在二千分之一以內者，

視為無誤。 

三、  依據控制點，選擇樁位附近之三角點或幹導線點檢測樁位，其閉

合差在二千分之一以內者視為無誤。 

第七章 地籍分割 

第二十九條：都市計晝樁豎立完竣，並經依照第五條規定公告確定後，工務（建設）

單位應將樁位座標表、樁位圖及有關資料送地政單位，據以辦理地籍

分割測量。 

第 三十 條：樁位展點，應依各都市計畫樁之座標，就圖廓及方格網，按地籍圖比

例尺，嚴密施行，並以距離檢查之。 

展點樁位間距離，除去圖紙伸縮成數後，與樁位圖記載距離比較，其

圖上相差超過○.二公厘時，應予查明訂正。 

第三十一條：製作分割測量原圖，應依據樁位圖將分割有關各地號與其鄰接周圍適

當範圍內之地籍經界線及經檢查無誤之樁位座標展點位置，精密移繪

於測量圖紙上。 

第三十二條：實施分割測量時，應先實地檢測圖上都市計畫樁位後，依下列規定測

定分割線位置。 

一、  都市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分割測量，

依檢測後之圖上樁位，決定分割界線位置。 

二、  道路保留地之分割測量，依檢測後之圖上道路中心樁位並按照道

路寬度決定分割界線位置。道路兩傍有綠地者同時按照綠地寬度

決定其分割界線位置。 

三、  曲線道路保留地之分割測量，依曲線起點、終點及交點圖上樁位，

求繪曲線道路中心線後按照道路寬度測定分割界線位置。 

四、  交叉道路截角之分割測量，應依照道路交叉口截角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地籍分割測量完竣之地區，都市計畫如有變更，並經公布實施後，工

務（建設）單位應依照第廿九條之規定，將有關資料送地政單位，據

以辦理地籍分割界線之變更。 

第三十四條都市計畫樁位，因第九條規定情事而重行辦理公告後，工務或建設單位，

應將更正後之樁位資料，送地政單位，據以更正地籍分割界線。 

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道路兩側或一側之建築物或街廓，已依照指定建築線建築完成之地區，

如其建築線與都市計晝道路之邊線不一致，且超出許可誤差時，得先

以建築線作為計晝道路邊線，測定道路中心樁然後依法變更都市計

畫。 

第三十六條：計畫為直線之道路，因其兩測建築物之偏差，導致中線發生偏差時，

其偏差實地在十五公分以內者，視為無誤。 

第三十七條：本辦法自發布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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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標設置保護條例  
中華民國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總統令修正公布 

第  一  條：測量標之設置保護依本條例行之。 

第  二  條：測標標分硯標、標石、標樁、標架、標柱、標桿、標旗、標尺、水尺、

燈標、浮標。 

第  三  條：設置永久測量標，需要使用公有土地或徵收私有土地時，依土地法規

定辦理之。 

第  四  條：設置測量標遇有公有建築或其他障礙物，應盡量設法繞避，如無法繞

避而有拆毀必要時，該使用人及所有人不得拒絕，但因此所受之損失

應由測量機關賠償。 

測量機關對前項拆毀工程，應於設標必要之範圍內，擇其損失最少之

處所及方法為之。 

第  五  條：設置測量或施行測量，如須出入公私有建築物或土地時，經通知後，

使用人及所有人不得阻止。 

第  六  條：設置之測量標應由該管地方政府飭屬負責保護。 

第  七  條：毀損或移動設置之各種標石、標桿、燈標、浮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  八  條：毀損或移動設置之各種硯標、標架、標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  九  條：毀損或移動設置之標旗、水尺、標樁、標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或一百元以下罰金。 

第  十  條：在測量標上堆積瓦礫、拋擲雜物、懸掛繩索、樁緊牲畜，或粘貼廣告，

塗抹污損者，處拘役或五十元以下罰金。 

第 十一 條：凡因過失毀損測量標，或致令失其效用者，不罰，但責令賠償。 

第 十二 條：凡機關團體或人民，必須在測量標附近建築，致妨礙測量標效用時.

須先詳述事由，繪圖說明該管測量機關核准，並負擔其因遷移改建，

或重建所需之一切費用。 

第 十三 條：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刑法之規定。 

第 十四 條：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第 十五 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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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市民李○俊申請本市蓬萊段三○五—一七地號土地上○○路

一○二巷五號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疑義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建成地政事務所           63.6.6 北市地一字第八○六六號 

說明： 

一、  復 63.4.24 北市建地事（一）字第二六○○號函，並檢還原附件全份。 

二、  本案經轉准市府財政局 63.5.29（63）財明二字第八三七七號函：「 主旨：市

民李○俊申請本市蓬萊段三○五之十七地號地上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移轉應否課

徵契稅乙案，復請查照。說明：一、復貴處 63.5.13 北市地一字第六○六三號

函。二、查本市實施契稅條例注意事項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 工務局建築執

照業主姓名與房屋所有人姓名不符者，應查明其移轉性質，分別課徵契稅」 ，

本案工務局建築及使用執照名義均為臺灣省警務處，並非李○俊名義，依照上

項規定應課徵契稅。三、隨文檢還附件乙宗拾伍張。」 

辦法：本案請依照前開財政局函釋規定辦理。 

 

有關原領建築物使用執照所記載門牌號，嗣後經改編者不需更改或

證明，請憑戶政事務所發給門牌改編證明書逕行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各地政事務所             63.6.7 北市地一字第七九二五號 

說明： 

本案依據工務局 63.5.28 北市工建字第一四六八八號函副本辦理。 

 

有關市議會建議實施都市計畫範圍內，依法核發使用執照之建物，

辨理建物第一次登記時，請免予公告，以資便民一案 
臺北市政府函臺北市議會                 63.6.7（63）府地一字第二六八三九號 

說明： 

一、  本府 63.5.7（63）府地一字第二二九○五號函副本諒悉。 

二、  玆准內政部 63.5.27 臺內地字第五八九一六二號函：「 主旨：轉奉行政院交下 

貴府函為實施都市計畫範圍內，依法核發使用執照之建物，辦理建物第一次登

記時，請免予公告，以資使民一案復請查照。說明：一、本件係根據行政院秘

書處 63.5.11 臺（63）內字第一二七九九號交辦案件通知單交下貴 63 年 5 月 7

日（63）府地一字第二二九○五號函辦理。二、本案仍請依照行政院四十三年

十一月四日臺（四三）內字第七○四五號令核示，依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辦理公

告，以免發生起造人將房屋出售他人，而仍以自己名義申請登記之流弊。」 

 

轉發台北市政府規定「本市辦理不動產移轉監證應繳驗文件明細

表」63.5.23（63）府財二字第八九三三號函影印本一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63.6.13 北市地一字第七八五一號 

臺北市政府函地政處                      63.5.23（63）府財二字第八九三三號 

主旨：檢送修訂后之「本市辦理不動產移轉監證應繳驗文件明細表」乙份，請照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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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府為簡化各區公所辦理不動產移轉監證手續，特將本府 58.12.2 府財二字第

四七○六九號令重新予以修訂，以資使民。 

二、  玆隨文檢附修訂後之「本市辦理不動產移轉監證應證繳驗文件明細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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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財產中非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而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

變更為夫名義，應以更名登記方式辦理登記 
臺北市政府函本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          63.6.17 府地一字第二八六六六號 

說明： 

本案係依據內政部 63.6.6 台內地字第五八三二七四號函：「主旨：為聯合財產中非

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而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變更為夫名義，究應以何方式辦

理變更登記一案，復請查照。說明：一、復貴府 63.5.1 府民地甲字第七九三八號

函。二、案經本部邀同司法行政部、財政部代表會商並通知貴府及臺北市政府派員

列席說明獲致結論以：『查聯合財產中，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除妻之原有財產或

特有財產外，依民法第一○一七條第二項規定，應屬夫所有，如變更為夫名義時，

僅係登記名義之變更，尚非所有權之移轉，應准以更名登記方式辦理登記』」。 

 

關於本市原登記台灣省前公產管理處管理之省有房地，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各地政事務所            63.6.17 北市地一字第八三九一號 

說明： 

一、  本案係依根據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63.6.3 財五字第○六八○八三號函：「坐落 

貴市實施都市平均地權範圍內原登記本省前公產管理處為管理機關之省有房

地，奉省府 63.5.29 府財五字第五八二九九號函示，應由本廳逕為接管，並向

地政機關單獨聲請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請查照。」辦理。 

二、  副本抄送臺灣省政府財政廳、本處第一科及技術室。 

 

奉交下行政院 63.6.10 台六十三內四三七一號函致國防部副本規

定：「軍事機關歷年價購，征收，撥用土地辦理登記簡化規定」之

通用期限准進長四個月，至年九月底止，在此延長期間，應全力辦

理，以竟事功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各地政事務所          63.6.20 北市地一字第二九二四六號 

說明： 

一、  凡本處所屬，在此延展期間，應全力協助軍事機關辦理登記。 

二、  副本抄發本處第四科、技術室、第一科。 

 

以價值顯著不相等之財產為交換，其差額部份，應由以高價財產換

取低價財產之人，依法課征贈與稅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松山地政事務所          63.6.22 北市地一字第八八六九號 

說明： 

一、  復 63.3.26 北市松地事一字第一八一七號函。 

二、  本案經轉准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63.6.11（63）財北國稅貳字第○六六六二○

號函：「主旨：以價值顯著不相等之財產為交換，其差額部份，應由以高價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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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取低價財產之人，依法課征贈興稅，請查照。說明：一、價值顯著不相等之

財產為交換，其差額部份，應由以高價財產換取低價財產之人，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課征贈與稅，惟以高價財產交換者，在本次贈與年度中，

其贈與總額如未超過同法第廿二條之免稅額者，除應申請核發免稅證明書，以

憑辦理交換移轉登記外應准免課贈與稅。二、依財政部 63 年 5 月 22 日（63）

台財稅第三三五六九號函辦理。」 

三、  副本抄送本市建成、古亭，士林等地政事務所及本處技術室、第一科。 

 

都市計畫範圍內編為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出租耕地，除經

列為後期開發地區之農田，應依照院頒「限制建地擴展」政策及部

訂「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規定予以係留為農用外，其餘地區如

出租人為促進都市建設及市地經濟有效利用而申請收回上開出租

耕地供闢建公共設施使用時，可比照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

六條規定，予以核准 
臺北市政府函各區公所                  63.6.10（63）府地三字第二七二四一號 

說明： 

一、  依內政部 63.5.29 臺內地字第五八九五八○號函復臺灣省政府 63.5.14 府民

地技字第四三二三八號函辦理。 

二、  為謀都市建設與農業發展兼籌並顧，嗣後有關都市計畫範圍內，編定為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出租耕地，申請收回供闢建公共設施使用案件，可照首開原則辦理。 

三、  副本抄發地政處、技術室及第三科。 

 

核發自耕能力證明疑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內湖區公所           63.6.19 北市地三字第二八四五六號 

說明： 

一、  復 63.4.23 北市內民字第四七○七號函 

二、  案經函准內政部 63.6.5 臺內地字第五九○八九四號函：「一、復貴府 63.5.28 

府地三字第二六八七九號函。二、依照院頒「限制建地擴展」政策規定，自耕

能力證明之核發，應以申請人現在確實從事勞力耕作者為限。而有關農地承租

人目前是否確實從事勞力耕作之認定應以其本人為準，亦經本部 63.4.10 臺內

地字第五七八四九九號函予以釋明在案，本件既經查明申請人陳○斗君現患腦

溢血半身不遂，無能耕作，自不應准予發給自耕能力證明書。」 

三、  副本抄送各地政事務所及區公所（內湖除外）、本處第一、三科、技術室。 

 

關於本市建成段一小段二三八地號與同段三小段一—一二、一—二

四地號土地現值申報案（編號一五四五九、一五四六○、一五四六

一號），其移轉名義如未變更，及未經註銷者仍應將該等現值申報

書送稅捐單位課征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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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建成地政事務所         63.6.8 北市地二字第○七九三二號 

說明： 

一、  復 63.5.27 北市建地事（一）字第二九○五號函件。 

二、  經查該案既經貴所於六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審核結果認為不低於申報當期公告

現值而將原現值申報書移送稅捐單位核課土地增值稅，由於嗣後發生土地查

封，無法計征土地增值稅而退回原案，惟此項土地查封，業經撤銷，其移轉名

義如未變更及未經註銷者自可繼續辦理。 

三、  副本抄發本處第一、二科及技術室。 

 

土地登記案件駁回時，所附之委託書應與登記申請書一併抽存，俾

資參考 
臺灣政府函各縣市政府                    63.5.31 府民地甲字第五一九○一號 

說明： 

一、  土地登記案件所附之委託書，臺北市政府曾建議於駁回時一併發還，經准內政

部 63.5.8 臺內地字第五八七二七五號函復，仍應依照一該部 58.4.19 臺內地

字第三一二一三七號函規定，將委託書與登記申請書一併抽存，俾資查考，如

登記申請當事人對駁回之案件有所補正，再提出申請，而無撒銷原委託代理權

者，則可於登記申請書「附繳證件」欄填明：「委託書同某年某月某日字第幾號

收件案」字樣即可，毋庸再送該項委託書，以資便民。 

二、  內政部 58.4.19 臺內地字第三一二一三七號函，業經本府 58.5.2 府民地甲字

第三六二二一號令轉各縣市政府。 

 

財團法人台灣省臺北縣天主教安老會所有供建造房舍用地，經報請

財政部核示仍應依法課徵田賦 
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函臺北縣稅捐稽處        63.6.15 財稅二字第○七一七五一號 

說明： 

一、  本件係根據貴處 65.5.9 北縣稅二字第三八四○六號函件，經報請財政部

63.6.10 臺稅第三四一五七號函核釋辦理。 

二、  隨文檢附財政部 63.6.10 臺財稅第三四一五七號函影本一份。 

財政部函臺灣省財政廳                    63.6.10（63）臺財稅第三四一五七號 

主旨： 

財團法人臺彎省臺北縣天主教安老會所有供建造房舍用地，應依法課田賦，希查照 

說明： 

一、  復貴廳 63.5.20 財稅二字第○六三一五九號函。 

二、  依現行土地賦稅減免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免徵土地賦稅者，係指不

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教濟慈善及其他公益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為限，本案依

該安老會組織章程所揭，係以培植該會會員暨瞻養年高及病患會員為對象，核

與一般社會救濟慈善事業性質，尚有不同，其供建造房舍用地之田賦，未便免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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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農地重劃區農田，希依照「實施都市計書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

辦法」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臺灣省政府函各縣市政府、梨山建設管理局、地政局   

63.6.20 府建四字第六三九六○號 

說明： 

一、  本件係依據內政部 63.5.28 臺內營字第五八六八三四號函辦理。 

二、  抄附內政部原函一份。 

內政部函臺彎省政府、臺北市政府           63.5.28 臺內營字第五八六八三四號 

主旨：玆指定臺灣省農地重劃區農田為實施都市計晝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第十

五條之實施地區。 

說明：本件分行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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